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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011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６８

证券简称：西部矿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６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减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计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业绩预告情况：根据本公司初步测算，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

同期减少

９０％

以上；

３．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８．５９

亿元；

２．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币

０．３６

元。

三、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

１．

公司拟处置一些亏损的经营单位，并连同意向受让方对这些资产进行了资产评估，根据评估的

初步结果，计提了资产减值损失；

２．

报告期内主要产品价格较上年同期降低，同时主要矿产品产量均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管理中心初步测算，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财务数据请以

２０１２

年

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披露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６５

证券简称：迪马股份 公告编号： 临

２０１３－００８

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５０％

以上。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７３

，

７４３

，

７６８．０５

元。

（二）每股收益：

０．１０

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系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房地产销售收入同比增长所致。

四、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

的

２０１２

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

证券简称：中粮生化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债券简称：

１１

中粮

０１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５８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２０１３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

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８

日支付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５

日期间 （以下简

称“本年度”）的利息

６．８

元

／

张（含税）。

本次债券付息权益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８

日，凡在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８

日（含）前买

入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获得本次利息款的权利。根据《中粮生物化学

（安徽）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有关条

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１

、债券名称：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第一

期）。

２

、债券简称：

１１

中粮

０１

。

３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５８

。

４

、发行总额：人民币

５

亿元。

５

、债券期限：

５

年，附第

３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

择权。

６

、债券利息：票面利率为

６．８０％

，在债券存续期限前

３

年固定不变。

７

、起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８

、付息日：

２０１３

至

２０１７

年每年的

２

月

１６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９

、上市时间和地点：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１０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二、本次债券付息方案

按照《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票面

利率公告》，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６．８０％

。 每手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的本期债券派发利

息为

６８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

利息为

５４．４０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

息为

６１．２０

元。

三、债券付息权益登记日、除息日及付息日

１

、债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８

日。

２

、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３

、付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８

日。

四、债券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８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结算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本期债券持有人。

五、债券付息方法

１

、本公司将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

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本公司将在债券登记日

１

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

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 （证券公司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

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本期债券利息所得税征收的说明

１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期债券

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２０％

，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２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

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以及《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

券利息应缴纳

１０％

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３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相关机构

１

、发行人：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安徽省蚌埠市中粮大道

１

号

联系人：孙实发、李建成、梁修华

电话：

０５５２－４９２６８８６

、

４９２８００５

传真：

０５５２－４９２８７０３

邮政编码：

２３３０１０

２

、主承销商：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武定侯街

２

号泰康国际大厦

２

楼

项目主办人：蔡玉

电话：

０１０－５１８７６６６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８０１２８４５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３

３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１８

楼

联系人：车军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３１

特此公告。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２

证券简称：湖南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湖南省株洲市株洲县人民政府

签订战略合作意向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与湖南省株洲市株洲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株洲县政府”）签订了《株洲县新

型城镇化建设战略合作意向协议》（以下简称“战略合作意向协议”）。 本次与株洲县政府签订战略合作意

向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批准， 不需要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一、协议的主要内容

株洲县政府引进公司作为约定区域和约定项目的战略合作伙伴， 公司作为重要战略投资者享受株

洲县有关招商、投资及湖南省、株洲市给株洲县的一切优惠政策。

株洲县政府与公司共同推进以下四大板块的新型城镇化项目建设：

１

、梅子湖片区城镇综合开发：该项目占地约

５

平方公里，计划将梅子湖打造成我国中部具有较大影

响力和辐射作用的集会议、休闲、养生、商住、旅游等为一体的城乡一体化示范项目。

２

、沿湘江流域朱亭镇、渌口镇等小城镇建设：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将朱亭镇等沿江小镇打造湖南乃至

全国文化旅游示范小城镇。

３

、南洲新区工业新城建设：南洲新区地处长株潭“两型社会”核心区规划范围，是湖南株洲渌口经济

开发区扩规发展的新区，是“以园建城、以城促园、园城共建”，实现县城提质扩容的重大举措。 双方拟圈

定

３

至

５

平方公里，合力打造新型工业化新城。

４

、空洲岛建设开发项目：计划将空洲岛打造成具有休闲、娱乐、居住、旅游为一体的高端旅游地产项

目。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意向协议旨在确定株洲县政府与公司的战略合作关系， 对公司经营业绩暂无

直接影响。

本次战略合作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如合作事项顺利实施，将有利于公司新型城镇化建设业务的拓

展，打造公司新型城镇化建设示范项目与品牌形象，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为公司稳步健康和可持续发

展奠定基础。

三、风险提示

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意向协议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战略合作意向

协议付诸实施和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 合作事项、 具体的合作方式和投资金额存在不确定

性，战略合作意向协议中关于项目的具体执行尚需签订正式合同。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具体项目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 、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与株洲县政府签订的《株洲县新型城镇化建设战略合作意向协议》

特此公告。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２

证券简称：湖南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５％

以上股东短线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投控

股”）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买入又卖出公司股票，出现了短线交易的情形。 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披露如

下：

一、本次短线交易基本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湘投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５５

，

４８２

，

４５４

股，持股比例为

１１．９５％

。 湘投控股因操作失

误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累计购买公司股份

２２０

，

０００

股，均价

８．５９３２

元

／

股。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累计卖出公司股份

２２０

，

０００

股，均价

８．４７５９

元

／

股。

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湘投控股构成短线交易。

二、对本次违规短线交易情况处理

１

、根据《证券法》第四十七条“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上

的股东，将其持有的该公司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

归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的规定，公司董事会需要收回此次交易所得收益，但湘投

控股本次短线交易未产生收益（买入均价为

８．５９３２

元

／

股，卖出均价为

８．４７５９

元

／

股），因此不存在董事会收

回其所得收益的情形。

２

、公司将加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对《公司法》、《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避免此类事项再次发生。

３

、湘投控股对因本次事件给公司和市场带来不良影响，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歉意，并表示今后将

加强账户管理，严格遵守相关法规，切实履行股东义务。

特此公告。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０

证券简称：沃尔核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披露的时间和预计的业绩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第

三季度报告正文》、《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中对

２０１２

年经营业绩的预计

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幅度为

３０％

—

５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

：

增长

０％

—

３０％

盈利

：

８

，

３１５．８５

万元

盈利

：

8,315.85

万元

-10,810.59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预告修正原因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实施了重大资产收购项目的交割，按协议约定，香

港沃尔贸易有限公司于当日向乐庭电线有限公司支付了收购价款

４３２８

万美

元，同日乐庭电线有限公司确认已收到

４３２８

万美元。至此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

沃尔贸易有限公司完成了对乐庭电线有限公司拥有的乐庭电线工业（惠州）有

限公司、惠州乐庭电子有限公司、大连乐庭电线工业有限公司、乐庭电线（重

庆）有限公司、乐庭国际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收购的交易。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收购成本小于所购买的目标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

值，差额约为人民币

５１００

万元（未经审计），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差额部分作

为收购项目收益计入“营业外收入”。

因上述重大资产收购的影响， 公司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

上年同期增长

０％

—

３０％

。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２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３

、 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

并提醒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５１

股票简称：

＊ＳＴ

锌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３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亏损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

约

３７．０９

亿元 亏损

：

１０．８５

亿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

约

３．２８

元 亏损

：

０．９８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１．

受国际宏观经济影响，国内有色金属锌市场价格全年处于低位，原料价

差低于加工费，导致公司业绩出现亏损。

２．

公司预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２２．５

亿元；淘汰落后工艺，预计报废固定资

产损失

３．２９

亿元，致使公司亏损额度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 实际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为准。

２．

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后的净利润为负值，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将连续三年亏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

票将在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公告之日起停牌， 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停牌后十五个交

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３０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５１

股票简称：

＊ＳＴ

锌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４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连续两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 经公司财务部门

测算，预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继续亏损。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若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后的净利润为负值， 公司股票将自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披露

之日起停牌， 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停牌后

１５

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

上市交易的决定。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投资者咨询方式：

电话：

０４２９－２０２４１２１

传真：

０４２９－２１０１８０１

电子邮箱：

ｘｙ＠ｈｌｄｘｙｇｆ．ｃｏｍ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８４

证券简称：鲁银投资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８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业绩预告情况：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

５０％

以上。

３．

本次预告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９

，

５１４．３８

万元。

（二）每股收益：

１．１９

元。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１．

上年同期，本公司联营企业烟台万润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采用网下配售和网上定价方式共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

４４６

万股， 每股发行价格为

２５．００

元， 发行后公司持股比例由

２６．５８％

下降到

１９．９３％

，公司因此次发行确认了投资收益

１３５

，

３８７

，

９４３．５０

元。 本年度没有发生

此类事项。

２．

受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和天气影响，部分房地产项目的建设与销售尚

未达到销售条件，致使房地产销售收入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四、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

的经审计后的

２０１２

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О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１７

股票名称：

＊ＳＴ

宏盛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３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

２０１２

年年度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业绩预告情况：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预计

２０１２

年归属于上

市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将大幅上升（因去年公司为微利，所以本期净

利润较上年增长约

１５０

倍），具体数据将在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中披露。

３

、本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

２０１１

年同期业绩

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７

，

４４６

，

９０６．０４

元

２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６

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１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本期增加合并一家子公司。

２

、对以前期间形成的其他流动负债本期因为具备确认条件，根据相关的

会计准则规定，确认为本期投资收益。

四、风险提示

本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具体数据

将在经审计的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中披露。

特此公告。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７７

证券简称：

＊ＳＴ

嘉陵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５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业绩预告情况：盈利。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盈利

１

，

０００

万元左右。

３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是，公司年审会计师

事务所对本次业绩预告出具了《关于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告的专项说明》。

二、上年同期业绩（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

１

、净利润：

－２５２

，

８７０

，

４８６．３８

元

２

、每股收益：

－０．３６７９

元

三、业绩盈利原因说明

２０１２

年，摩托车行业销售低迷，整体效益不佳，公司主营业务仍旧亏损，

公司通过处置存量资产，同时投资收益增加，经营业绩实现盈利。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二Ｏ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６１

证券简称：株冶集团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１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业绩预亏暨退市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２０１２

年年度经营业绩将出现亏损，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６３０００

万元到

－５８０００

万元。

（三）业绩预告是否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否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８９２９．４２

万元。

（二）每股收益：

－１．１２

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受国内外经济增速放缓以及有色行业竞争日趋激烈、 铅锌市场低迷，公

司铅锌产品购销价差减少，成本上升，毛利减少等原因的影响，导致本期业绩

出现亏损。 因最终的财务报告未经审计故无法预告确切净利润金额。

四、其他说明事项

（一）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

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２０１２

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

绩若亏损，公司将连续两年亏损，公司股票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将

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９８

证券简称：

＊ＳＴ

丹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第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发出，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下午

３

：

００

在济南市历下区山东高速大厦

５

层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

６

名，独立董事刘晓辉、贾霓因公出差，委托独立董事王乐锦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董事王爱国因公出差委托董事

张虹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玉君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本次会议议案并表决，形成本次董事会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审议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情况及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经营管理目标，按照总量控制、突出重点、增收节支、保障安

全施工的原则，在考虑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基础上，经过公司内部研究讨论，编制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一）经营预算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预计实现营业收入

７５８

，

７２３．０２

万元，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工程施工，工程施工收入约占总收入

的

９７．０４％

； 预计营业成本

６７０

，

３５０．１０

万元、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２３

，

５４７．６２

万元、 管理费用

２６

，

０８８．４９

万元、 财务费用

５

，

１５１．０６

万元；公司按照

２５％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２０１３

年预计所得税费用

８

，

７２４．０３

万元。

（二）投资预算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预计固定资产设备投资

５４

，

７７５

万元。

（三）筹资预算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预计发生短期借款用于偿还到期债务约

１４８

，

０００

万元，发行中期票据

６２

，

０００

万元。

（四）财务指标预算

２０１３

年公司净利润预计完成

２４

，

８６１．７２

万元，每股收益预计实现

０．２２

元。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４

，

８１８．０５

万元。

董事会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

知。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张虹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正式聘任张虹先生（个人简历附后）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

致。

截至目前，张虹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张虹先生参加了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举办的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班，并已通过了相关资格考试。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张虹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修订版）和《山

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聘任张虹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张保同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公司聘任张保同先生（个人简历附后）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截至目前，张保同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张保同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修订版）和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聘任张保同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李振方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公司聘任李振方先生（个人简历附后）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截至目前，李振方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李振方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修订版）和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聘任李振方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管士广先生为公司总经济师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管士广先生（个人简历附后）为公司总经济师，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截至目前，管士广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管士广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修订版）和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聘任管士广先生为公司总经济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田军祯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田军祯先生（个人简历附后）为公司总工程师，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截至目前，田军祯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田军祯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修订版）和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聘任田军祯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另行公告的《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因受路桥建设区域化配套的历史原因的影响，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下属其他权属企业在原材料采购、工程施工、金融服务等方面存在着较多的日常关联交易。 该等交易的产生是基于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维持正常生产经营之需要，有助于公司山东省内市场的稳定与拓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公司与关联企业的重大关联交易是在市场化运作方式下，严格遵循《工程建设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和《山

东省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履行招投标程序，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遵照公正、公

平、公开原则。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的意见：

（一）本公司独立董事王乐锦、刘晓辉、贾霓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审阅，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本公司独立董事王乐锦、刘晓辉、贾霓对该议案发表如下意见：

该等关联交易是基于路桥建设区域化配套的历史原因的影响， 是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维持正常生产经营之需

要，有助于公司山东省内市场的稳定与拓展。 同时，上述关联交易是在市场化运作方式下，严格遵循《工程建设施工

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和《山东省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履行招投标程序，关联交易的定

价政策及定价依据符合公平、公开、公正、定价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在本项议案的表决

中，关联董事已按规定回避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董事会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

知。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９日

附件：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张虹先生简历

张虹，男，

１９７１

年

７

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

张虹先生

１９９１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在山东省农村经济开发投资公司工作，历任办公室科长、副主任、主任，财务

部主任，总经理助理；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任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委员，主要负责公司投融

资工作。 现任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张保同先生简历

张保同，男，

１９６７

年

６

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张保同先生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在山东省交通工程总公司工作，历任分公司技术队长、副总工程师、工程处

主任、项目经理部工程部副主任、分公司副经理、南京长江二桥项目副经理、上海项目部项目经理、第九分公司经

理；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任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任山东鲁桥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自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起至今任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李振方先生简历

李振方，男，

１９７０

年

１

月出生，项目管理工程硕士，高级经济师。

李振方先生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在山东省交通工程总公司工作，历任历任一分公司干事、海南分公司业务

负责人、四分公司经理助理、四分公司副经理；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至今在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工作，历任四分公司经

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主要负责工程项目管理工作。

管士广先生简历

管士广，男，

１９６６

年

１０

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

管士广先生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在山东省交通工程总公司工作，历任一分公司会计、二分公司主管会计、二

分公司财务科长、人事处副处长、资产管理处副处长；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至今在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工作，历任企管部

经理、总经理助理、总经济师。

田军祯先生简历

田军祯，

１９６２

年

１０

月出生，工学学士，工程技术应用研究员。

田军祯先生

１９８５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在山东省交通工程总公司工作，历任工程处副处长、生产技术处处长、济德

高速济南黄河大桥项目总工、副总工程师、勘察设计院院长；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至今在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工作，历任

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 有丰富的工程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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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为交割日已实施完毕。 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为规范山东高速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速集团”）及其下属其他权属企业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重大资产重组后发生原材料采购、

工程施工、金融服务等类型的日常关联交易，本公司与高速集团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原材料采

购框架协议》、《工程施工服务框架协议》和《金融服务框架协议》，该等协议约定自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交割日起生效，

有效期为三年。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桥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目前向高速集团及其

下属企业租赁坐落于济南市二环西路北延长线

９９

号、济南市槐荫区经三路

２８９

号、济南市天桥区车站街

３

号、济南市

天桥区车站街

１９

号、济南市天桥区标山路

２

号、济南市槐荫区段店镇大杨村西

７２５

号的六处土地使用权及房产，因该

等子公司与关联方签署的《房屋（土地）租赁合同》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有效期届满，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已与关联方

重新签署《房屋（土地）租赁合同》。

根据上述协议和安排，公司对

２０１３

年将发生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进行了合理预计。

２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关联董事王玉君、于少明应回避表决，独立

董事对此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

３

、预计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额将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

且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元，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关联股东应在股东大会上对该项议

案回避表决。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３

年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具体内容如下表所示：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２０１３

年度预计金额

（

万元

）

向关联人提供工程施工劳务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４９

，

４２７．７０

山东高速四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５

，

７２１．００

山东高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３０６．００

山东高速齐鲁建设集团公司

１５

，

８９３．２５

山东高速青岛发展有限公司

３６

，

０５５．００

山东高速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３２

，

６０７．００

山东省农村经济开发投资公司

１１

，

０００．００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１７

，

４００．００

向关联人租赁房产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８７．６０

山东省农村经济开发投资公司

２４４．７３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关联方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本

（

万元

）

住所 主营业务

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

山东高速集团

有限公司

孙亮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济南市历下区龙

奥北路

８

号

高速公路

、

桥梁

、

铁路等的投

资

、

建设

、

管理等

；

房地产开

发经营

；

建筑材料销售

；

广告

业务等

。

山东省国资委

山东高速股份

有限公司

孙亮

４８１，１１６．５９

济南市文化东路

２９

号

路桥收费

、

石油制品销售

、

房

地产销售等业务

。

山东高速集团

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四川

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

周新波

１，０００．００

成都市双流县黄

河中路二段

３８８

号

作为控股型公司

，

作为高速

集团在四川省公路运营的主

体

。

山东高速集团

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姜振亭

１５，０００．００

济南市二环东路

１２５５８

号

公路

、

桥梁

、

隧道

、

铁路

、

港口

及养护维修工程项目的监

理

、

咨询

。

山东高速集团

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齐鲁

建设集团公司

李占辰

５１，３３８．３０

济南市历下区荆

山路

７７８

号

建筑施工

、

房地产开发等

。

山东高速集团

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青岛

发展有限公司

姜言泉

３０６，８６２．００

青岛市崂山区苗

岭路

２９

号

胶州

ＢＴ

项目

、

房屋租赁及青

岛胶州湾大桥运营

。

山东高速集团

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轨道

交通集团有限

公司

耿永泉

９５，８７６．００

济南市高新区新

宇路

７５０

号

铁路货物运输

、

混凝土制品

制造等

。

山东高速集团

有限公司

山东省农村经

济开发投资公

司

于少明

１３４，５４４．９０

济南市市中区舜

耕路

２１

号

物业管理

、

房屋租赁

、

托管经

营等

。

山东高速集团

有限公司

（二）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关系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高速集团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２

年修订

）》

１０．１．３

第一条规定

，

构成本公司

的关联法人

。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

，

根据

《

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２

年修订

）》

１０．１．３

第二条

规定

，

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

山东高速四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四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２

年修订

）》

１０．１．３

第二条规定

，

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

山东高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２

年修订

）》

１０．１．３

第二

条规定

，

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

山东高速齐鲁建设集团公司

山东高速齐鲁建设集团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２

年修订

）》

１０．１．３

第二

条规定

，

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

山东高速青岛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青岛发展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２

年修订

）》

１０．１．３

第二

条规定

，

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

山东高速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２

年修订

）》

１０．１．３

第二条规定

，

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

山东省农村经济开发投资公司

山东省农村经济开发投资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

，

根

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２

年修订

）》

１０．１．３

第

二条规定

，

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

（三）履约能力分析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高速集团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１８

，

７９９

，

６６４．６６

万元，净资产为

４

，

６６６

，

１３９．０３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高速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２

，

０６１

，

７２５．８６

万元、净利润

１１４

，

８４３．９８

万元。

２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２

，

９９３

，

２９７．９２

万元，净资产为

１

，

７７２

，

５４５．６８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３９９

，

７３７．９０

万元、净利润

１５３

，

３０２．０８

万元。

３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山东高速四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１

，

１１３

，

２０３．１９

万元， 净资产为

２７０

，

９１８．９２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山东高速四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３８

，

０５５．３０

万元、 净利润

－１５

，

６４５．７４

万

元。

４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山东高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２９

，

７３５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１

，

０１５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山东高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３

，

４９５

万元、净利润

２

，

０１５

万元。

５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山东高速齐鲁建设集团公司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４３８

，

２１１．３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７

，

６２９．７６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山东高速齐鲁建设集团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４９

，

５８０．９１

万元、净利润

－１

，

８４２

万元。

６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山东高速青岛发展有限公司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９９０

，

６３４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８９

，

４５７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山东高速青岛发展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６７

，

３０８

万元、净利润

－２１

，

６３７

万元。

７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山东高速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４５７

，

５０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６０

，

１３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山东高速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３１

，

９８７

万元、净利润

３

，

４０１

万元。

８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山东省农村经济开发投资公司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５４４

，

４９９．２４

万元， 净资产为

１１５

，

０３５．０９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山东省农村经济开发投资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９

，

００９．８４

万元、净利润

－９

，

２１７．０４

万元。

根据以上关联方的基本情况，以及本公司所知悉关联方良好的商业信用和商业运作能力，本公司董事会认为

关联人能够遵守约定，及时向本公司交付当期发生的关联交易货物及款项。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原则

高速集团及其下属企业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为：

１

、公司子公司路桥集团为高速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提供路桥施工和养护施工方面的劳务服务；

２

、公司子公司路桥集团向高速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采购沥青等施工材料；

３

、公司子公司路桥集团租用高速集团及其控股的山东省农村经济开发投资公司的房屋和土地使用权。

上述关联交易中，第

１

项通过招投标确定交易价格；第

２

、

３

项系根据市场价格定价，交易作价公允，不会产生损

害本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一）《原材料采购框架协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本公司与高速集团签署了《原材料采购框架协议》，约定本公司及下属企业按该协议的约定向

高速集团及其下属企业采购沥青等工程施工原材料；定价方式为：

①

国家有统一收费标准的，执行国家统一规定；

国家没有统一收费标准的，但山东省或济南市有统一地方规定的，适用山东省或济南市的收费标准；既没有国家统

一收费标准的，又无山东省或济南市的地方规定的，参照济南市的市场价格；没有上述三项标准时，可依提供服务

的实际成本，确定收费标准；全年实际发生金额由双方每年年终时确认后并经会计师审计的数额为准。

②

对某一原

材料应支付的款项应按照本协议所规定的可适用于该供应的定价标准确定，该定价标准每年应在每一会计年度开

始的第一季度结束前予以计算和估计。 如有需要就任何事项作出修改，在协议有效期内，双方可签署补充协议。

③

某一供应的政府定价或指导价是指由有关政府机构颁布或发出的任何适用法律、法规、决定命令或方针不时规定

的价格（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该价格会作为对已提供或将提供的原材料支付的强制性或指导性价格。

④

某一原材

料的市场价应在按下列顺序考虑了下列标准，并进行综合评审后确定：在中国提供类似原材料的市场价格；一方以

前向另一方提供原材料时所收取的价格（如有）；该种供应的成本加合理利润价。

⑤

某种原材料的成本应为高速集

团及其下属企业供应该原材料时所产生的费用：如高速集团及其下属企业须从第三者购买有关的原材料而须缴付

费用，成本应包含上述的购买价格以及供应方因其向另一方提供有关的原材料而产生的额外费用。

该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生效，有效期为三年。

（二）《工程施工服务框架协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本公司与高速集团签署了《工程施工服务框架协议》，约定本公司及下属企业按该协议的约定

向高速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提供工程施工服务（依据法律规定应进行招投标的工程除外）；定价方式为：

①

凡政府有

定价或指导价的，参照政府定价或指导价确定；凡没有政府定价或指导价，但已有市场价的，参照市场价定价；没有

政府定价及市场价的，参照成本加合理利润定价；全年实际发生金额由双方每年年终时确认后并经会计师审计的

数额为准。

②

对某一服务应支付的款项应按照本协议所规定的可适用于该采购的定价标准确定，该定价标准每年

应在每一会计年度开始的第一季度结束前予以计算和估计。 如有需要就任何事项作出修改，在协议有效期内，双

方可签署补充协议。

③

某一工程施工服务的政府定价或指导价是指由有关政府机构颁布或发出的任何适用法

律、法规、决定命令或方针不时规定的价格（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该价格会作为对已提供或将提供的服务支付的

强制性或指导性价格。

④

某一服务的市场价应在按下列顺序考虑了下列标准，并进行综合评审后确定：在中国提

供类似服务的市场价格（或当提供类似服务的第三方不止一个时，这些第三方所收取的价格的平均数）；上市公

司及其下属公司以前向高速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提供服务时所收取的价格（如有）；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该

类服务的成本加合理利润价。

⑤

某服务的成本应为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该服务时已产生的费用：如上市

公司及其下属公司须从第三者购买有关的商品或者服务而须缴付费用，成本应包含上述的购买价格以及上市公

司及其下属公司因提供有关的服务而产生的额外费用。

该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生效，有效期为三年。

（三）《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本公司与高速集团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约定高速集团通过有合格资

质的金融机构在本协议项下向本公司及下属企业提供的服务范围包括金融机构基于行业监管部门不时核准其

可以从事的业务而可得向本公司及其下属企业提供的金融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存款、贷款、同城结算、异地汇划、

委托收款、票据代保管、商业汇票等金融业务服务。 该等合格的金融服务机构向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的各

项服务的定价应按照银行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的相关标准收取费用。

该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生效，有效期为三年。

（四）《房屋（土地）租赁合同》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公司的三级子公司山东省高速路桥养护有限公司与高速集团签订《房屋（土地）租赁合同》，

约定山东省高速路桥养护有限公司租赁坐落于济南市二环西路北延长线

９９

号的五层物业，租赁房屋建筑面积

６

，

０００

平方米，租赁期限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年租金为

８７６

，

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公司的二级子公司路桥集团与山东省农村经济开发投资公司签订《房屋（土地）租赁合同》，

约定路桥集团继续使用已向山东省农村经济开发投资公司剥离的分别坐落于济南市槐荫区经三路

２８９

号、 济南

市天桥区车站街

３

号、济南市天桥区车站街

１９

号、济南市天桥区标山路

２

号、济南市槐荫区段店镇大杨村西

７２５

号

的相关土地使用权及房产，租赁房屋建筑面积

２０

，

８３８．４６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１１

，

６５０．４０

平方米，租赁期限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年租金为

２

，

４４７

，

２６８．５１

元。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高速集团及其子公司的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经营需要的，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付款（收款）条件

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该等交易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六、审议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王玉君、于少明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会议前，公司已将《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事先审阅，独

立董事同意将该议案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如下意见：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高速集团及其下属其他权属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基于路桥建设区域

化配套的历史原因的影响，是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维持正常生产经营之需要，有助于公司山东省内市场的稳定与

拓展。 同时，上述关联交易是在市场化运作方式下，严格遵循《工程建设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和《山东省建设

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履行招投标程序，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符合公平、公

开、公正、定价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在本项议案的表决中，关联董事已按规定回避表

决，程序合法合规。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八、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独立董事意见；

３

、《原材料采购框架协议》；

４

、《工程施工服务框架协议》；

５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６

、《房屋（土地）租赁合同》。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９日


